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_E5_8F_B8_E6_B3_c36_202969.htm 一、考点说明 继承的概念

；继承权的概念和特征。 二、理论分析 （一）继承是指自然

人死亡后，由法律规定的一定范围内的人或遗嘱指定的人依

法取得死者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的法律制度。 （二）继承权

的概念和特征 1、概念 继承权是指自然人依法取得死者个人

所遗留的合法财产的权利。 2、特征 （1）继承权是一种取得

财产权的权利，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而言是一种财产权； （2

）继承权是以特定的人身关系为前提的，因此又和身份权相

联系； （3）继承权的主体职能是自然人而不能是法人和其

他组织，更不能是国家，这些组织体只能作为受遗赠人； 

（4）有两个阶段：其一是相互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均未死亡的

，此时继承权处于期待权阶段不能实现；其二是当相互有近

亲属关系的人中有人死亡并留有遗产时，继承权转变为既得

权而得以实现。 三、例题解析 [例题]A与B结婚后领养了一子

一女为C、D，后B去世，A与E结婚，育有一子F，A有lO间房

，6间为与B结婚所建，4间为与E婚后所建，20年后，C、D结

婚后住3间，A、E、F住3间，l间为公共储藏室，l0年后A、E

去世，C、D因为子女结婚欲动用3间空房，遭到F反对，认

为D与C结婚后已无继承权。那么，C、D是否有继承权？

这10间房屋应当如何继承？（ ） A．C、D结婚，并未改变

与A、B、E拟制血亲关系，C、D均有继承权 B．F应当继承3

间 C．C、D可以继承6间 D．1间还作为储藏室 [答案]ABCD [

解析]根据我国《婚姻法》规定，同一养父母收养的养子和养



女，只要没有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，他们便可

结婚，养子女结婚后，他们与养父母的亲属关系并未改变，

因为在婚前，他们与养父母已形成了法律拟制血亲关系，这

一关系只能依据养父母与养子女一定的法律行为而解除。此

案中，C、D结婚，并未改变与A、B、E拟制血亲关系，C

、D均有继承权，F的主张无法律依据。现在需要确定的是遗

产的范围，应分阶段来分析，在A、B结婚时建的6间房，应

属两人的共同财产，在B死后，A既未分割共同财产，也未

和C、D继承B的遗产，至纠纷发时，已超过了我国《继承法

》规定的20年诉讼期限，因而这一阶段的问题处理，应属于

遗产：6间房中的3间为A所有，其余3间为B的遗产，由A、C

、D各继承一间，所以6间房中有4间属于A的遗产，2间属C

、D所有的财产，在A与E结婚后，又建的4间房屋，属A、E

共同财产，与A原有的4间房屋一起作为AE死后的遗产，即

该8间房由C、D、F共同继承，综合上述两个阶段，10间房屋

可作如下分割：C、D得6间，F得3间，余下l间仍为公共储藏

室。 [注意]继承人要继承遗产首先得有继承权。继承权，是

指自然人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被继承人遗嘱的指定，享有的

继承被继承人财产的权利。它有以下的法律特征： （1）享

有继承权的主体只能是自然人。依照我国法律的规定，享有

继承权的主体只能是自然人而不能是法人、其他的组织或国

家。虽然法人、其他的组织或国家可以受遗赠，但不能以法

定继承人或遗嘱继承人的身份取得遗产。 （2）继承权是财

产权。继承权作为重要的民事权利，是一项财产权利。现代

民法中的继承专指财产继承，古代继承制度中的身份继承和

祭祀继承已经被我国的法律所废止。继承人取得被继承人的



财产是继承权的核心内容。继承权的基本功能，就是将死者

遗留的其生前合法享有所有权的私人财产转归继承人所有。

故其是自然人合法取得财产权利的重要根据，尤其应当注意

的是：财产主要是债权，债务不属于遗产。 （3）继承权的

发生以特定的身份关系为根据。继承权虽然是财产权，却是

以身份为根据而产生的。继承权的确定都要看相互之间是否

存在婚姻、血缘或收养等特定的身份关系为基础。 （4）继

承权具有不可转让性。现代民法中虽不存在身份继承问题，

尽管继承权在本质上是一项财产权，但由于其有一定的身份

色彩，却具有不可转让性。继承人可以放弃自己的继承权，

但却无权将其转让给他人享有。 （5）继承权发生的根据是

法律的直接规定或合法有效的遗嘱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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